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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现将《巴州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试行）》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解决新疆农业生产强、加工弱，产品强、产业弱，品质强、品牌弱，点上强、链条弱等突出问题，2025年9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新政办发〔2025〕38号），政策措施紧密结合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实际，从项目设备投资奖补、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明确了支持重点和方向。自治区财政厅预计每年投入约6亿元保障政策实施。目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实施方案与细则。
二、起草依据
为推动巴州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农业全产业链，促进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州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安排，州党委农办、农业农村局会同州直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结合自治区政策措施，起草了巴州政策措施。
三、起草过程
州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政策措施起草工作，亲自指导推动。州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精心安排，多次带队赴企业一线，调研政策内容、摸底相关情况，先后两次召集相关部门研究讨论；州党委农办、州农业农村局根据会议讨论情况，结合州工信、科技、林草等部门提出的具体政策措施，立足全州实际，提出若干政策措施初稿。
四、意见征求采纳情况
初稿形成后，我们反复与州直相关部门沟通，并多次征求了州财政、林草、工信、科技、商务、市场监管、司法等部门意见，认真吸纳，修改完善，精炼提升，几易其稿，形成会议审议稿。
五、主体框架及内容
政策措施紧扣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对标自治区十条政策，立足巴州工作实际和财力状况，提出了巴州七条政策措施。具体如下：
第一条：对新建、扩建粮油类、肉类、果蔬类等精深加工项目，符合自治区补贴政策并获得奖补的企业，自治州再奖补30万元。对当年技改投产运营后的，按照设备投资比例予以奖励额度不低于6%即30万元。
此条政策，在自治区政策对新建、扩建粮油类、肉类、果蔬类等精深加工项目，设备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在投产运营后按设备实际投资额的20％给予奖补，奖补资金南疆五地州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其他地（州、市）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基础上，提出了巴州的配套措施，既形成协同支持效应，又放大政策吸引力，建立了巴州承接项目优势。
第二条：各县市依托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及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按照当年完成投资比例予以奖励，额度比例不低于1.5%即30万元。鼓励县市安排一定比例财政衔接资金支持农产品加工基础设施建设。
此条政策，一是鼓励县市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入园区；二是对第一条政策形成补充，吸引更多农产品加工企业落地我州；三是鼓励县市安排衔接资金支持产业发展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这也符合自治区要求。初步估算此条政策每年需州财政安排资金约150万元（不含衔接资金）。
第三条：新认定州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万元一次性奖励。
此条政策，是自治区政策措施的延续补充。自治区对新认定、新递补的国家级、自治区级龙头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励，我们提出对新认定州级龙头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以激励企业提高申报积极性，逐步形成合理的龙头企业梯级队伍。目前全州国家级龙头企业8家、自治区级54家、自治州级66家。国家级、自治区级龙头企业每2年监测递补一次，自治州级龙头企业每年新认定一次，每次控制在8家左右。初步估算此条政策每年需州财政安排资金约80万元。
第四条：对新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在自治区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自治州再给予10万元一次性奖补。
此条政策，一是自治区工信厅已明确近期将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予以提高，同时对现有入库企业队伍进行“瘦身”，预计后期新认定入库难度很高，符合条件企业较少，为更好的激励企业参与，提出在自治区最高给予25万元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自治州再给予10万元奖补。初步估算此条政策每年需州财政安排资金约40万元。
第五条：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牵头申报自治区、自治州科技计划项目，争取资金支持。
此条政策，一是自治区明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牵头申报科技计划项目入选的，每个项目最高给予1000万元资金支持，鼓励企业积极申报争取，近年来我州已有2个农业项目获得自治区1435万元支持；二是州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科技项目资金，州科技局在今后的工作中，结合农产品加工企业申报科技项目情况，予以倾斜安排。此条政策暂不需要州财政额外再安排资金。
第六条：加大农产品品牌建设，对申请新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的经营主体，在自治区奖励的基础上自治州再给予一次性奖励5000元；对申请新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的经营主体、新入选“品味新疆”好产品目录的申报主体，每个产品奖励5000元。符合上述条件的经营主体可同时享受本条多项政策。
此条政策，一是对新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的奖励，是自治区政策的补充延续，自治区明确每个经营主体奖励1万元，为激励企业加大申请力度，我们提出再额外奖励5000元；二是对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新入选“品味新疆”好产品目录的主体，我们提出给予奖励5000元，也是为了促进品牌强农行动的有力实施，鼓励企业积极申报，提升巴州农产品的整体知名度、美誉度和产品溢价，实现“优质优价”。初步估算此条政策每年需州财政安排资金约20万元。
第七条：强化农产品品牌推介宣传，对参加农业农村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举办的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新疆农产品北京交易会、新疆名优特农产品上海交易会、新疆特色林果产品博览会以及自治州人民政府在疆外举办的各类农产品交易会、展销会等活动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社，每家每次给予3000元参展补贴。对组织巴州农产品推介官参加疆外展会的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给予补贴。
此条政策，一是解决“市场开拓难”问题：巴州农产品加工企业“走出去”渠道有限，缺乏与全国性经销商、消费者直接对接的平台。农业农村部、自治区农业厅、林草局及州政府举办的展会是优质推广渠道，但企业、合作社参展负担重，导致积极性不高。通过适当补贴，降低参展成本，激发企业、合作社参展积极性，利于巴州农产品销售和品牌宣传。二是2025年我们选聘了“10+2”农产品推介官，积极组织参加州内举办的电商节、葡萄酒节等各类活动，对巴州农产品进行现场推介宣传，效果明显。但农产品推介官均为外聘人员，参加疆外展会需产生费用。对农产品推介官有组织的出疆参展给予补贴可解决此问题，借助展会形成宣传的集聚效应。初步估算此条政策每年需州财政安排资金约40万元（参展补贴33万元、农产品推介官经费7万元）。
综上测算，七条政策措施每年需州财政安排资金约500万元。
六、下一步工作及建议
巴州若干政策措施审议通过后，一是建议以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执行；二是州农业农村局、林草局、工信局、财政局等部门根据每一条政策制定实施方案或细则，并及时发布，确保政策尽快顺利落地；三是结合前期摸底，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力争更多企业享受到党和政府带来的政策红利，推动巴州农产品加工业实现规模扩大、链条延伸、效益提升。
七、需要重点说明的事项
[bookmark: _GoBack]结合自治区政策的执行时间，我们建议巴州若干政策措施为试行，执行时间为自印发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将结合政策实施效果适时开展评估，动态调整优化，确保政策实效。
